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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第四轮学科概况 

一、高校参评概况 

本一级学科中，全国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 41所（不含研究院），

本次参评 38 所，第三轮学科评估未参评的四所具备一级学科博士授

权的高校北京语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福建师范大

学此次全部参评。此次未参评的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包括具备一级

学科博士授权点的高校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具备二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的高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南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参与

了第三轮学科评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南大学未参与第三轮学

科评估；参评高校共计 163 所，评估结果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

按学校代码排列，仅公布学科排名前 70%的高校。 

二、结果公布方式 

第四轮学科评估首次采用“分档”方式公布评估结果，不公布得

分、不公布名次，不强调单位间精细分数差异和名次前后。采用按百

分位进行分档的方式。根据“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

前 70%的学科分为 9 档公布：前 2%（或前 2 名）为 A+，2%～5%为 A

（不含 2%，下同），5%～10%为 A-，10%～20%为 B+，20%～30%为

B，30%～40%为 B-，40%～50%为 C+，50%～60%为 C，60%～70%为

C-。 

三、我校排名简介 

我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排名位列 B 档，百分位区间为 20%～30%，

处于同一区间的高校有具备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北京科技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河南大学，其中首都师范大学

与福建师范大学未参与第三轮学科评估；同一区间内具备二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单位为吉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从 A+到 B+四个层次中

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其他高校皆为具备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第四轮学科评估外国语言文学评估结果具体排名情况如下： 

 

 



 

 

 

 

 

 

 

 

 

 



同类院校学科评估结果信息汇总 

表 1：外语院校参评学科排名汇总表（不包含排名低于 70%的参评学科） 

表 2：外语院校参评学科排名分布汇总表（不包含排名低于 70%的参评学科） 

 

学校代号 学校名称 
0301 

法学 

0302 政

治学 

0501 中国语

言文学 

0502 外国语

言文学 

0503 新闻

传播学 

0812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1201 管理科

学与工程 

1202 工

商管理 

100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C+ B- C+ A+ C+ --- C+ --- 

1003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 --- C B --- --- --- B 

10032 北京语言大学 --- --- B+ B+ --- C+ --- --- 

10068 天津外国语大学 --- --- C- B --- --- --- --- 

10172 大连外国语大学 --- --- --- B --- --- --- --- 

10271 上海外国语大学 --- B+ C+ A+ B- --- --- B- 

10650 四川外国语大学 --- --- --- B+ --- --- --- ---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 --- --- B+ --- --- --- --- 

学校代号 学校名称 A+ A A- B+ B B- C+ C C- 

100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1 0 0 0 0 1 4 0 0 

1003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0 0 0 0 2 0 0 1 0 

10032 北京语言大学 0 0 0 2 0 0 1 0 0 

10068 天津外国语大学 0 0 0 0 1 0 0 0 1 

10172 大连外国语大学 0 0 0 0 1 0 0 0 0 

10271 上海外国语大学 1 0 0 1 0 2 1 0 0 

10650 四川外国语大学 0 0 0 1 0 0 0 0 0 

107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0 0 0 1 0 0 0 0 0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负责人 

就第四轮学科评估有关情况答记者问（节选） 

一、这次学科评估是怎样进行的？  

2016年 4 月，学位中心在系统总结前三轮评估经验、全面调研

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第四轮学科评估。本轮学科评估共经历信息

采集、信息核实、主观评价、权重确定、结果产生、结果发布等六

大环节。 

一是信息采集。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有关部门和第三方

数据提供商等获取公共数据，再通过参评学科严格按照数据填报标

准提供其他评估信息。二是信息核实。通过证明材料核查、公共数

据比对、重复数据筛查等举措，对申报信息进行全面核查，并在确

保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材料进行网上公示，接受同行监

督；将核查结果与公示异议反馈给各单位进行核实确认；对于以上

核查措施不能完全覆盖的数据，学位中心进行随机抽查。三是主观

评价。对 23万学生和 15万用人单位联系人开展大规模网络问卷调

查；邀请 13000多名同行专家对 5项主观指标进行“基于客观事实

的主观评价”；邀请同行专家和行业企业专家进行学科声誉调查，

同时还首次邀请海外同行专家对 6个学科试点进行国际声誉调查。

四是权重确定。通过参考上轮指标权重和本轮评估改革理念，形成

指标权重“初值”；召开专家研讨会确定指标权重“参考值”；邀

请专家近 9000 名（每个参评学科至少一位专家），根据权重设置原

则和“参考值”给出建议权重，学位中心通过求平均得到 95个学科

的最终权重。五是结果产生。对客观指标按照“线性规划法”计算



得到各末级指标得分；对主观指标分别邀请同行与行业专家、在校

学生、用人单位进行评价，得到各末级指标得分。学位中心根据指

标权重加权得出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和整体水平得分。六是结果公

布。第四轮评估按照“精准计算、分档呈现”的原则公布结果，将

高校与科研单位的评估结果分别呈现；首次立足学科评估关键指标

分析对外展示我国学科建设主要成就，并向参评高校提供“学科优

秀率”（即 A 类学科占全校博士硕士授权学科数的比例）。 

二、评价标准向来是社会特别关注的问题，这次学科评估所依

据的指标体系是怎样构建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较前几次评估相

比有何异同？  

第四轮学科评估深入贯彻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精神，按照“人

才为先、质量为要、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价值导向，在继承前

三轮评估指标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经广泛调研论证形成了第四

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先后在 16 个省市召开了 18场全省范围内的

指标体系调研会，听取 200余所高校的 800 余名专家、校长及 40 余

位省市教育厅代表的意见建议，还就特色学科、毕业生质量、师资

队伍评价等指标召开专题研讨会。最终，本次评估指标体系保持

“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

“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一级指标框架基本不变，共设置人

文、社科、理工、农学、医学、管理、艺术、建筑、体育等 9 套指

标体系框架，每个学科设置不同的权重。具体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较前几轮有了较大创新： 

第一，强化“五个引导”，建立学科评价体系的“中国标

准”。一是坚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引导高校将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二是改革师资队伍评价方法，引导高

校关注队伍结构质量和青年教师发展，抑制人才无序流动；三是改

革学术论文评价方法，引导高校提升论文质量、重视中国期刊；四

是强化社会服务贡献评价，引导学科建设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分类评估，引导高校关注学科特色和内涵建

设。 

第二，突出“五大创新”，建立学科评估方法的“中国模

式”。一是采用主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观测学科建设成

果，克服单纯依据公共数据评价大学的片面性；二是提出跨学科成

果按实际内涵，拆分归属到相应学科的“归属度”成果认定方法，

解决跨学科成果评价难题；三是实行“绑定参评”方法，规定同一

门类学科必须同时申请参评，有效避免材料拼凑，引导优化学科布

局；四是采用数据查重、公共数据比对、证明材料核查等 6 大措施

全面审核材料；五是探索国际同行评价，首次在数学、物理、化学

等 6 个学科邀请国际同行专家参与声誉调查。 

三．与国内外很多评估仅使用公共的客观数据不同，学科评估

是客观数据和主观信息相结合，是如何考虑的？此外，对于庞大的

数据，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对于主观信息指标，又是如何保

证专家评价的公平公正？  

国内外大多数排名大部分是以公共的客观数据为基础进行的，

原因是评估排名机构很难全面获取高校关键信息，实际上许多排名

项目也需要申报信息。但仅依靠公共数据进行学科评估具有先天不

足：第一，学科建设包括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与文化传承等方面，很多方面都无法用定量的公共数据进行测



度，依托公共数据不能全面反映学科建设的实时成就，易误导学科

建设与发展。第二，公共数据无学科信息，无法直接界定其学科归

属，通过算法“自动划分学科”的方法很难体现学校内部学科布局

的实际情况。鉴此，学科评估的大部分评估数据通过参评单位申报

获取。 

学科评估采取“客观数据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为

确保学校申报数据的可靠性，学位中心在总结前三轮经验的基础

上，严格按照既定程序，采用六大举措对数据进行全面核查。一是

数据标准检查。学校填报的各项数据均有严格的数据采集标准（内

涵界定、产权归属等），如“国家级科研项目”严格界定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等填报说明中列出的科研项目，“ESI 高被

引论文”仅能由通讯作者单位或第一作者单位填写。对于不符合采

集标准的数据，学位中心直接进行处理。二是证明材料核查。学科

评估在学校填报材料时，要求提供部分重要指标的证明。学位中心

核查了全部证明材料，对错填数据进行了处理，对存疑数据反馈给

原单位补充提供证明材料。三是公共数据比对。学位中心利用自建

的 50余个公共数据库，并与多家国内外第三方数据提供商合作，将

学校填报数据与公共信息进行比对，查验填报数据是否真实、所归

属的学校和学科是否正确。四是重复数据筛查。为鼓励交叉学科研

究，学科评估采用“归属度”成果认定方法，接受跨单位、跨学科

成果按比例拆分填写在多个学科（但比例之和不能超过 100%）。学

位中心开发了专门软件系统，对此类重复数据进行智能模糊检索分

析和甄别。五是信息网上公示。学位中心在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前

提下，在参评单位范围内对部分申报材料进行网上公示，接受同行



监督。六是重点数据抽查。对于以上核查措施不能完全覆盖的数

据，学位中心进行随机抽查。对于抽查问题较多的高校，进一步加

大抽查力度。 

为确保专家主观评价的科学性和正确导向，学位中心采取了以

下举措：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评

价，评议中要求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的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研究生教育综合改

革有关文件精神；二是坚持“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方法，要

求专家充分依据材料的客观数据等事实，进行综合研判，确保评议

的客观性；三是安排足够规模的专家和调查对象，保证结果的效

度。本次共有 13000 多名同行专家、23 万学生和 15 万用人单位联

系人参与了主观评价。四是关注专家分布，学科声誉调查原则上每

个参评单位都有一名专家参与，确保评估公平公正。 

 


